補助大專校院就業學程企業預聘青年計畫
工作崗位訓練合作意向書

立意向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甲方)及XX大學XX系XXX教授 (以下簡稱乙方) ，因雙方為進行勞動部補助大專校院就業學程企業預聘青年計畫，辦理115學年度「XXXXXXXXXX學程」之工作崗位訓練活動(以下簡稱本計畫)，特擬定本意向書以為未來擬定正式合作契約書之遵行準則，其共同意向如下：
第一條：甲乙雙方同意進行就業學程企業預聘青年計畫之工作崗位訓練。
第二條：本計畫工作崗位訓練期間為115年7月1日-116年8月31日，暑期期間至少
                 320小時，甲方可提供工作崗位訓練機會為X名。
第三條：本合作計畫確實之執行內容、項目及其他權利義務(如工作崗位訓練計
                畫書內容)，以甲乙雙方正式簽訂之工作崗位訓練契約書為準。
第四條：本合作意向書自完成簽訂之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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